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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协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协议。 
  第二条 合伙企业是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的有限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条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 
  第四条 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第五条 合伙企业名称：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第六条 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七号909
室 
   

第三章 合伙企业的目的与经营范围 
 
  第七条 合伙企业的目的：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条件和不同技术、管理
能力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集中多方力量共同从事经营活动，相互弥补各自的缺
陷，实现一方在一定期限内难以实现的经营目的，分享经营所得。 
  第八条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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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登记机关核定内容为准】 
  合伙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于全体合伙人决定之日
起十五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第四章 合伙人的姓名(名称)、住所 

  第九条 合伙企业由2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普通合伙人1个，有限合
伙人1个。 
  普通合伙人： 

郑小海，男，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街道蒲鞋市新村93幢401室，
身份证号码：33030219791022241X 

有限合伙人： 
黄建义，男，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街道巨江东南路69号，身份

证号码：330302196712085616； 
 

第五章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第十条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
利出资，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合伙人以实
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评估作价方式为全体合伙人
协商确定。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以非货币
财产出资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应当依
法办理。 
  经评估和协商，合伙人的姓名(名称)、合伙性质、出资额、出资方式、缴付
期限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性质 
出资 
方式 

认缴出
资额 

出资 
比例 

出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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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海   
普通合伙

人 
货币 28万元 5% 

2016年8月
30日 

黄建义 
有限合伙

人 
货币 

532万
元 

95% 
2016年8月

30日 

  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
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章 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第十一条  有限合伙企业可以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第七章 合伙事务的执行 
 
  第十二条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
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
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
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不执行合
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合伙人为了解合
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受委托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的，其他
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下
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一)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三)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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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五)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六)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
提起诉讼; 
  (七)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八)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第十三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
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本协议对合伙企业的表决办法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第十五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有限合伙人可以自
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
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第十六条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合伙人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
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
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除本协议另有规定

 6 



外，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 
 

第八章 入伙与退伙 
 
  第十七条 新合伙人入伙，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
伙协议。入伙的新普通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入伙
的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订立入伙协议时，原
合伙人应当向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
责任。 
  第十八条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十九条 普通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
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二十条 普通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退伙的，应当
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一条 普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有限合伙人有(一)、(三)、(四)、(五)
项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二)个人丧失偿债能力; 
  (三)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被宣告破产; 
  (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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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
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
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
伙。 
  第二十二条 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
将其除名： 
  (一)未履行出资义务;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 
  (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 
  (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 
  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
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三条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企业应当向合伙人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
产份额： 
  (一)继承人不愿意成为合伙人; 
  (二)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该继承人未取
得该资格; 
  (三)合伙协议约定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 
  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成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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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将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 
  第二十四条 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
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
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
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 
  第二十五条 普通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
普通退伙人应当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
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
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
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
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九章 争议解决办法 

 
  第二十六条 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发生争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
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解决。 
 

第十章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二十七条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二)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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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五)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二十八条 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可以全体合伙
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也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
指定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
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清算人
在清算期间执行下列事务： 

(一)清理合伙企业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二)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合伙企业未了结事务; 
  (三)清缴所欠税款; 
  (四)清理债权、债务; 
  (五)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六)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者仲裁活动。 
  清算期间，合伙企业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
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
后的剩余财产，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可另作约定，但不得约
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清算结束，清
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
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合伙企业注销后，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十一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合伙人对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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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
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按期申
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或者善意第三人造成
的损失。 
  第三十一条 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
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从事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或者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该收益归合伙企业所有;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
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清算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
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清算
人承担和赔偿。 
 
本页无正文，附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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